附件1
关于原州区前台大型
淤地坝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

一、工程建设必要性
前台大型淤地坝位于原州区官厅镇刘店村，坝址地处茹河流域吕坪沟上游左岸庄科咀沟支沟上，控制流域面积5.39平方公里，属南部黄土丘陵沟壑梁峁地貌。由于当地降水量较大且年内分配不均，土壤疏松，沟壑纵横，地表受流水切割破碎，属于我区多沙区范围，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影响当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本次新建前台大型淤地坝，可拦泥淤地,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缓解下游库坝、河道的泥沙淤积，提高区域防洪减灾能力，对改善周边群众交通条件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工程建设十分必要。
二、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一）基本同意水文分析结论。
（二）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
（三）基本同意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和天然建筑材料评价结论。实施阶段应按照地质勘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3、 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本工程任务是通过新建前台淤地坝工程，滞洪拦泥，治理区域水土流失，减缓下游水库淤积并延长水库运行年限，兼顾沟道两岸交通，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二）工程规模。前台淤地坝设计总库容58.01万立方米，拦泥库容39.55万立方米，滞洪库容18.46万立方米。
四、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根据《淤地坝技术规范》（SL/T 804-2020），前台淤地坝属于大（2）型淤地坝，主要、次要建筑物级别均为5级。设计洪水标准2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200年一遇。设计淤积年限20年。输沙模数取4500吨每平方公里。工程地震设防烈度为8度。
（二）工程布置。
基本同意工程布置方案。拟建前台大型淤地坝由坝体、放水建筑物和泄洪建筑物三部分组成，坝体垂直布置于庄科嘴支沟上，放水建筑物布设在坝体右岸，泄洪建筑物布设于坝体左岸。
（三）主要建筑物。
1.土坝。基本同意坝体布置及结构型式，坝体为均质土坝，设计最大坝高17.3米，坝顶长度83.5米，坝顶宽度5.0米（兼做乡村道路）；前坝坡比1:2.5，后坝坡比为1:2.25、1:2.5，前后坝坡均采用植物护坡。新建排水沟总长123米，采用现浇混凝土矩形断面。坝顶铺设砂砾石长83.5米，宽4.4米，道路两侧设路缘石。后坝坡脚设贴坡式排水体。
2.放水建筑物。基本同意放水建筑物布置及结构型式，设计最大放水流量为0.8立方米/秒。新建放水建筑物布设在右坝肩，由卧管、消力井、坝下涵洞、明渠、陡坡、消力池、尾水明渠等组成，总长126.95米。
3.泄洪建筑物。基本同意泄洪建筑物布置及结构型式，设计最大泄水流量为6.7立方米/秒。新建泄洪建筑物为涵洞式溢洪道，由进口段、涵洞段、明渠段、陡坡段、消能段及海漫段组成，总长103.7米。
4.上坝道路工程。新建上坝道路长587米，宽3.5米，为砂砾石路面；道路单侧设现浇混凝土矩形排水沟334米。
5.植物防护工程。前期做好取土场等扰动区域施工过程的监管，后期对取弃土场整理后采取植物防护措施，对放水、泄洪建筑物与坝体间动土区域、上坝道路两侧采取植物措施防护。
6.监测设施。淤地坝配套大坝水位监测、淤积监测、位移监测设施各1套，降雨量就近利用现有设施监测。
五、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本工程永久性占地4.49亩，其中其它草地2.12亩。临时占地23.11亩，其中其它草地15.64亩、旱耕地3.867亩。无拆迁和移民安置问题。
六、水土保持设计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设计，实施阶段，应按照高标准淤地坝的建设要求，严格落实水土保持各项措施。
七、工期和工程投资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按10个月控制。实施阶段应严格技术标准，确保工程质量。要进一步优化施工安排，保障施工进度，妥善处理好坝址处作为六盘山电厂运煤专线跨沟铁路桥临时围堰原有工程与新建工程的关系、施工与度汛的关系，确保施工安全和度汛安全。
（二）核定工程总投资248.27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执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淤地坝投资管理政策，其余部分由项目县筹措解决，国家投资不得用于征地和移民补偿。
八、工程管理
（一）原州区中小型水利建设项目办公室为项目法人，组织工程实施，切实做好征占地和其他社会风险防范工作。要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制管理等基本建设程序。要严格按照批复工程规模、标准和内容组织实施，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工程质量实行“第三方”检测制度。
（二）工程参建各方要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健全安全生产制度，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各项措施，确保施工安全。跨汛期施工时，应编制施工度汛方案和应急抢险预案，分别由县水务局和防汛应急部门审批，报市级防汛机构备案。
（三）严格按照审批的工程建设内容使用资金，严格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四）工程竣工后，由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交由原州区官厅镇人民政府负责运行管理，县水务局负责监督指导。按照有关规定确权划界，明确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健全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发挥效益。
（五）你局应按规定及时将工程建设和投资计划执行情况报自治区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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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州区前台大型淤地坝工程投资概算核定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 安
工程费
	设 备
购置费
	独 立 
费 用
	合计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188.59
	
	
	188.59

	一
	土坝工程
	59.11
	
	
	59.11

	二
	放水建筑物工程
	40.17
	
	
	40.17

	三
	泄洪建筑物工程（溢洪道）
	63.41
	
	
	63.41

	四
	上坝道路
	12.19
	
	
	12.19

	五
	淤地坝监测设施
	2.97
	
	
	2.97

	六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10.74
	
	
	10.74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63
	
	1.63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一至三部分投资合计
	188.59
	1.63
	
	190.22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9.02
	
	
	9.02

	1
	临时排水
	2.59
	
	
	2.59

	2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6.43
	
	
	6.43

	一至四部分投资合计
	197.61
	1.63
	
	199.24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24.85
	24.85

	一
	建设管理费
	
	
	3.98
	3.98

	1
	工程技术咨询费
	
	
	1.00
	1.00

	2
	其他建设管理费
	
	
	2.98
	2.98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4.98
	4.98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9.96
	9.96

	四
	其他
	
	
	5.93
	5.93

	1
	安全生产措施费
	
	
	4.94
	4.94

	2
	工程质量检测费
	
	
	0.99
	0.99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197.61 
	1.63 
	24.85 
	224.09

	
	基本预备费
	
	
	
	6.72

	Ⅰ
	工程部分投资
	
	
	
	230.81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7.15

	Ⅲ
	森林植被现状调查及恢复费
	
	
	
	10.31

	
	总投资
	
	
	
	248.27



